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徕木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3,00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4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3,009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1,805.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3.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75 元/股。 

徕木股份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徕木股份”A 股 1,203.60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697,61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6,398,769,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93075%。配号

总数为 86,398,76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6,398,76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178.3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300.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8.1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3442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 778 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并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经营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75 元/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T 日),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主承销商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

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

申购总量的 10%。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

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1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 年 11 月 9 日(T+2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

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8 日 



 

 

 

 

 

 

 

 

 

 

 

 

 

 

 

 

 

 

 

 

 

 

 

 

 

 

 

 

 

 



 

 


